
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

关于四川绵阳好圣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

扩建 2台 X射线实时成像装置项目 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

川环审批〔2024〕36 号 

 

四川绵阳好圣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《扩建 2 台 X 射线实时成像装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

表》（以下简称报告表）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建设内容和总体要求 

本项目拟在绵阳市经开区松垭镇 1 号路四川绵阳好圣汽车

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内实施，主要建设内容为：拟在公司 1 号厂

区 1#车间中南部 X 射线检查区安装使用 2 台 UND450 型 X 射线

实时成像装置，该装置主要 X 射线管、高频高压发生器、高压

电缆、冷却器、高分辨率实时成像单元、计算机图像处理单元、

机械传动单元、电气控制单元和 X 射线防护单元（铅房）等构

成，其最大管电压均为 450kV，最大管电流均为 10mA，属于Ⅱ

类射线装置，用于卡钳等汽车零部件的探伤检测，出束方向向上，

存在两套 X 射线实时成像装置同时出束情形。项目总投资 500

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7.87 万元。 

该项目严格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工艺

和拟采取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建设和运行，可以满足国家生态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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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保护相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。我厅原则同意报告表结论。 

二、项目建设及运行中需做好的重点工作 

（一）严格按照报告表中提出的辐射安全与防护要求，认真

落实射线屏蔽、辐射安全联锁系统等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，确保

本项目屏蔽实体满足 X 射线防护要求，辐射安全联锁系统等各

项装置实时有效。杜绝因违规操作导致职业人员或公众被误照射

等事故发生。 

（二）按照有关要求制定并完善本单位辐射安全管理各项规

章制度及辐射事故应急预案。 

（三）辐射工作人员应参加并通过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。严

格落实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检测，建立个人剂量健康档案。 

（四）结合本项目特点和有关要求，认真开展辐射环境监测，

并做好有关记录。应按要求编写和提交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

自查评估报告。 

（五）做好“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”中本单位

相关信息的维护管理工作，确保信息准确完整。 

（六）对射线装置实施报废处置时，应当对其进行去功能化

和安全处理。 

（七）报告表经批准后，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或者采取

的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。 

三、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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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建设依法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竣工

后，严格按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开展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。 

四、申请辐射安全许可证工作 

你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向我厅申请领取《辐射安全许可

证》。 

绵阳市生态环境局要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职责，按照《关于进

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

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》（环执法〔2021〕70 号）要求，加强对该

项目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及自主验收监管。 

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 15 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后的报告表送

绵阳市生态环境局、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

检查。 

 

 

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

2024 年 4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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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绵阳市生态环境局，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，江苏睿

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。 


